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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青年报见习记者 钟雷 通讯员 李辉

本报讯 昨日14时，总队高架支
队在南北高架延东立交东进口处，就
客车载货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
行动。一小时的整治行动共查处5
起客车载货违法行为。

14时20分许，高架交警发现一
辆牌号为苏F8AX07的福田面包车由
南向北行驶，而且车上后排的玻璃
都被贴上了黑色的车膜，有客车载
货的嫌疑，随即交警予以了拦截，并
责令驾驶员打开车辆后备箱以及侧
门。记者看到，车内满满的都是用
布包裹的毛巾和浴巾，货物基本堆
满了后排空间，经交警进一步询问，
驾驶员姚某透露：“这车原先是六人
座的，但经过拆座位后，目前只有前
排两个座位，后排四个座位因为装
货的原因，已经被拆除。”交警对其
客车载货违法行为处以了200元罚
款。此外，由于该驾驶员擅自改变
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数
据的违法行为，高架交警同时开具
违法通知书，并呼叫牵引车将该车
辆拖至不影响交通的地方，责令恢
复原状后，赴高架事故审理科做进
一步处罚，驾驶员还将面临500元的

处罚。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高架交警支

队二大队副大队长刘澄表示，高架道
路规定货运车是禁止通行的，部分物
流运输单位和个人利用客运车载货
逃避处罚，擅自改变车辆用途，影响
车辆安全性能，存在严重的交通事故
隐患。客车运载货物，一旦紧急制
动，由于车内没有相关的隔离设施，
货物极易发生倾斜，发生货物压到人
的事故。此外，由于货物满载，会影
响驾驶员正常的驾驶视线，也是极易
引发交通事故的。

据悉，长期以来，高架交警不断
提高发现、识别能力，加大类似“货拉
拉”、“58速运”等客车载货违法行为
的现场严处力度。对未拆座位仅装
货的，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后，现场责
令驾驶人驶离高架卸货接驳，在消除
违法状态后予以放行；对拆除座位的
车辆，告知其装载货物无固定装置存
在安全隐患，由牵引车带离至相关地
点，要求违法当事人重新装好座位，
恢复原状后至高架违法处理窗口，由
支队办案民警检查确认后完成处
罚。今年2月至今，已查处客车载货
4960起，喷涂广告112，责令恢复座
位的180余起。

青年报记者 卢燕 通讯员 汤峥鸣

本报讯 得知朋友顾某有门路代
办外地临时号牌，久未拍中“沪牌”的
陆女士遂委托其办理。不料顾某所
代办的竟是假临牌，导致陆女士的车
出险后保险理赔遭拒。最终，在损失
7万余元的修车费后，陆女士将顾某
诉至法院。近日，黄浦区法院作出判
决，顾某应返还陆女士委托办牌费
650元，并赔偿损失7.82万元。

陆女士购车后，屡次竞拍上海
车牌都未成功，而办理上海临时号
牌的限额又已达上限。在与朋友
顾某交谈中，她得知对方有渠道可
代办外省市的机动车临时号牌。
经过微信沟通，陆女士决定委托顾
某代办，并支付了代办费 650 元。
陆女士还根据顾某的要求，将相关
办理材料发到了其指定邮箱。十
天后，陆女士收到了快递送来的一
张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云
南的临时车牌。

收到临牌后，陆女士丝毫未对
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每天安安心心
地开着挂有这张临牌的车辆上路，
直到3月底的一次车祸她才发现自
己被坑了。在这起车祸中，陆女士
所驾驶的车辆与其他车辆相撞，交
警认定陆女士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陆女士随即通知保险公司定损理
赔，然而保险公司审核后却告知她，
车辆所挂的临牌为虚假临牌，不予
理赔。最终，陆女士为此次事故不
仅赔付了对方车主2700元，而且自
己车辆高达7.55万元的维修费用也

不得不自掏腰包。
事后陆女士认为，正是由于顾某

所办理的虚假临牌，原本可由保险理
赔的修理费，只能自行赔付。为此她
找到顾某协商赔偿事宜，未果后诉讼
至法院，要求顾某退还代办费并赔偿
7.82万元。

庭审中，顾某辩称该临牌实际上
也是委托其他人代办，650元临时牌
照代办费全部转给了代办人，他本
人并没有从中获利。顾某强调，该
临牌是代办人直接快递给陆女士
的，他也无法核实临牌的真伪。整
个事件中自己并非故意，也没有重
大过失。相反，陆女士及保险公司
在办保险时未核实牌照真假，这才
导致了保险拒赔。

对此，陆女士指出，在委托顾某
办理临牌时，顾某并没有提及还需找
其他人办理。至于过错问题，由于办
理假牌照的行为是违约行为，不涉及
过错问题，顾某未履行委托合同义
务，造成的损失应由其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为，陆女士通过微
信与被告顾某联系办理外地临牌事
宜，且 650 元办牌费用系由顾某收
取，双方之间委托合同关系成立。在
委托关系中，作为受托人的顾某理应
恪尽职守，完整履行受托事务，但顾
某所为陆女士置办的云南号牌的机
动车临时车牌系虚假牌照，顾某显然
属于违约，理应承担退还办牌费用并
承担陆女士因保险公司不予理赔而
产生的交通事故双方的修车损失费
用，因此对陆女士的诉讼请求法院予
以支持。

当遇到最艰难的时候
选择“哭”来宣泄

论坛上，优谈网创始人、女创客
联盟发起人李瑜，复旦大学脑科学研
究院课题组长张嘉漪分别以AI与女
性创业、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中的X染
色体做了“她时代，巾帼在创新”主题
演讲。

在“我的创业故事分享”主题访
谈环节，主持人分别对代表60后、70
后、80后和90后的上海华湘计算机
通讯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周蕾、徐汇
区云音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璐、寓见城市青年公寓创始人程远、
码力兄弟联合创始人柴丹进行了现
场访谈。坚持，探索，责任，迭代是四
位女性对自己创业历程的总结。

当被问及女性创业者遇到的最
大困难是什么时，60后代表的回答是

“有时候不能说服自己”。70后代表
说，“会遇到很多困扰，需要找到内心
的力量。我会很主动地给先生擦皮
鞋、烫衬衫，当他看到我在创业过程
中还在用最大努力维持家庭平衡的
时候，会很支持我。”

80后代表说：“主要是体力的挑
战，创业是不分男女的。”90后代表的
困惑则是“没有时间去学习”。

有困难也有优势，在谈及女性最
大的优势是什么时，大家七嘴八舌地
列举了很多，“女性更柔软，爱自己所
选择的创业事业，爱自己的家人，爱
自己的同事，只要拥有这个力量，会
发现自己有很多好的idea。”

“那么，你们是怎么度过最孤独
的时候的呢？”其中一位女创客的回
答挺直白，“哭。我在很艰难的时候，
经常哭，要承认自己和男性不同之
处，不需要把自己包装得特别刚强。
千万不要觉得哭好丢脸，你有柔软表
现的时候，团队会更加坚定力量跟你
站在一起。”

创业女性能发现自我
承担风险，是大女人

为了更好的诠释创业精神，社会
学博士、零点有数董事长、飞马旅联

合创始人袁岳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
认为，在社会学中有个“镜中我”理
论，即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
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
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
己的评价、态度等，是反映自我的一
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
和把握自己。因此，人的自我是通过
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

站在创业的角度上看，人可以分
成2种，创业者、非创业者。虽然创
业存在一种无法规避的风险——破
产，但当一个人成为创业者之后，ta
会更关心方向感、目标、趋势。“创业
者会经常说自己累得像条狗一样，但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条狗很精
神。社会用创业这件事分辨出了愿
意承担风险的这一批人，尤其在女性
群体中。因为传统环境里，女性是不
被鼓励从事高风险事业的。”

他认为，一般意义上，男人整天
操心自己管不了的事，所以关注时
事；女人把自己能管的事操心的特别
细，所以八卦。但在我们这个时代，
随着科技发展，男女更加进步，女性
能够发现自我、承担风险，所以她们
不止关注八卦，甚至可以关注9、10、
11、12卦。而创业的女人不同于八
卦的小女人，她是大女人。

徐汇区委副书记郭芳在讲话中
与大家分享了她的成长经历和身边
故事，她指出：一是要把握机会。大
家身处一个好时代、好区域。当前
上海正朝着卓越“全球城市”的目标
大步迈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创中心是上海承接的国家战略。
二是要锻造自我。1983年朱德夫人
康克清在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首次提出女性“四自精神”，
广大女性要自尊、自爱、自重、自强，
勇敢捍卫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不
断锻造自己，相信机会总是留给做
好准备的人。三是要汇聚力量。首
先，汇聚组织的力量，借助组织的力
量，促进自己成长成才，其次，汇聚
青春的力量，希望活动能在广大女
性，特别是青年女学生心中埋下创业
创意创新的种子。

女创客解读如何面对创业中遭遇的“拦路虎”

你的柔软表现或让团队更坚定

交警严查客车载货违法行为
现场责令驾驶人驶离高架卸货接驳

托人代办的假临牌致保险拒赔
车主起诉代办人索赔损失获支持

创业难，女创客创业恐怕难上加难。女性创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在日前由徐汇区妇联主办的徐汇区女性创业创意创新论坛上，分别代表
60后、70后、80后和90后的四位女创客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解读了女性
创业中可能遭遇的拦路虎。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女性创业者越来越多。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